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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刘志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昌国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吴昌国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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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38,125,549.16 353,584,307.29 23.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764,674.91 17,502,873.84 7.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5,282,363.77 14,399,947.92 6.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235,781.95 27,452,777.92 -148.2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24 0.0203 10.3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24 0.0203 10.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3% 0.90% 上升 0.13 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3,516,868,716.07 3,385,357,647.40 3.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838,544,678.39 1,824,529,386.48 0.7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044,950.5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2,047.30  

减：所得税影响额 614,549.6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37.00  

合计 3,482,311.14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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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7,60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刘志坚 境内自然人 23.46% 196,525,980 147,394,485 质押 136,020,000 

刘琪 境内自然人 3.82% 32,000,000 0 质押 29,000,000 

徐昭 境内自然人 3.67% 30,749,710 30,749,710 质押 30,749,706 

刘绍宏 境内自然人 3.44% 28,800,000 21,600,000   

李保才 境内自然人 2.74% 22,980,000 17,235,000 质押 12,199,999 

王学良 境内自然人 2.11% 17,689,998 0 质押 6,999,998 

#王静波 境内自然人 1.52% 12,769,700 0   

贾土岗 境内自然人 0.97% 8,129,200 0 质押 6,549,997 

#李冀峰 境内自然人 0.67% 5,590,602 0   

贾鑫杰 境内自然人 0.63% 5,315,0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刘志坚 49,131,495 人民币普通股 49,131,495 

刘琪 3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2,000,000 

王学良 17,689,998 人民币普通股 17,689,998 

#王静波 12,769,700 人民币普通股 12,769,700 

贾土岗 8,129,200 人民币普通股 8,129,200 

刘绍宏 7,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200,000 

李保才 5,745,000 人民币普通股 5,745,000 

#李冀峰 5,590,602 人民币普通股 5,590,602 

贾鑫杰 5,315,000 人民币普通股 5,315,000 

#北京中港融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鑫诚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5,259,999 人民币普通股 5,259,99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所知范围，上述股东刘志坚与刘琪为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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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王静波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6,619,700 股外，还通过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6,15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2,769,700 股。股东李冀峰

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677,600 股外，还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913,002 股，实际合计持有 5,590,602 股。北京中港融鑫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鑫诚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259,999 股，实际合计持有 5,259,999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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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预付账款比年初增长30.95%，主要原因系报告期末预付原材料采购款较多所致；  

2.预收账款比年初增长56.15%，主要原因系报告期末客户预付款增加所致；   

3.应交税费比年初下降74.93%，主要原因系报告期末未交税款减少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1.税金及附加比去年同期增长47.01%，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应交增值税增加所致；  

2.研发费用比去年同期增长46.22%，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3.财务费用比去年同期增长387.36%，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4.资产减值损失比去年同期下降82.96%，主要原因系报告期款项收回，账龄变动所致； 

5.投资收益比去年同期下降162.67%，主要原因系报告期联营企业盈利下降所致； 

6.营业外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1278.70%，主要系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去年同期减少4,068.86万元，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客户以承兑方式支

付货款增加及采购量增加共同影响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回购公司股份事宜的议案》，同

意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为不超过

5.50 元/股；并于 2018年 11月 28日披露了《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18－055），上

述事项相关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截至 2019年 3月 31日，公司已累计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股份 12,365,171股，占公司总股本 1.48%，最高成交价为 3.9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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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46,328,096.13 元（不含交易费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

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作承诺 
刘志坚  

本公司控股股东刘志坚（持股 5,640

万股）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

由发行人代购该部分股份。本人承诺

在任职期间，严格遵守公司的财务管

理及财务决策制度，自觉接受独立董

事、监事会的监督，尽职尽责，不以

职务便利而干预股份公司的资金使

用和违规占用股份有限公司的资金。

对于股份公司正在经营的业务、产

品，承诺方保证现在和将来不直接经

营或间接经营、参与投资与股份公司

业务、产品有竞争或可能有竞争的企

业、业务和产品。承诺方也保证不利

用其股东地位损害股份公司及其它

股东的合法权益。同时承诺方将促使

承诺方全资拥有或其拥有 50%股权

以上或相对控股的下属子公司遵守

上述承诺。除持有股份公司的股份

外，声明人不存在其他对外投资情

况。不存在在股份公司及其下属企业

以外的单位兼职的情形。如本人今后

与股份公司不可避免地出现关联交

易，将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依照市场规则，本着一般商业

原则，通过签订书面协议，公平合理

地进行交易，以维护股份公司及所有

2009 年 11 月

21 日 
长期 严格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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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的利益，本人将不利用其在股份

公司中的地位，为其在与股份公司的

关联交易中谋取不正当利益。 

刘志坚、李保

才、刘绍宏、

吴德清、徐

昭、吴昌国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

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

本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

十二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所占其所持有

公司股票总数不得超过 50%。 

2009 年 11 月

21 日 
长期 严格履行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四、对 2019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志坚 

2019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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